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就《博物馆展品说明牌更新服务》项目采用自行采购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博物馆展品说明牌更新服务
项目预算金额：2.0万元人民币

项目资金来源：部门预算

	采购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博物馆展品说明牌已使用13年，设计陈旧，并出现材质脆化、固件松动现象，依据国家文物局2019年发布实施的《博物馆展览内容设计规范》、《博物馆陈列形式设计与施工规范》，需更新博物馆展品说明牌，以达到“科学性、传播性、审美性”的要求。

二、服务内容：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立牌
27
个
总高不低于60cm，版面尺寸以最终设计方案为准(定制）

2
大说明牌
125
个
版面尺寸不低于16*10cm
3
小说明牌
63
个
版面尺寸不低于10*7cm
三、报价要求：（明确分项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设计费、制作费、人工费、材料费及损耗、运输费用、税金等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用。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作调整。

2.投标人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人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4.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人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做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5.投标人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6.投标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8、付款方式：

四、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付款条件：转账付款，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100%。

	拟定供应商名单：深圳市东升亮化广告有限公司、深圳市视界创意展示有限公司、深圳市卡恩展览有限公司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根据《深圳市2023-2024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深财购〔2023〕2号文）的规定：（一）货物、服务、工程类项目的集中采购限额标准均为100万元。……（三）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由采购人按照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控制度自行采购。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6年4月8日起至2026年4月15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联系人：吴工
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地质公园路1号
联系电话：0755-84422087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